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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101/2021_2022__E5_8C_97_

E4_BA_AC_E9_AB_98_E8_c65_101347.htm 记者从北京教育考

试院了解到，考生报考10所高职自主招生校要遵守教育部和

北京市公布的条例、规定，违反者要按《2006年普通高等学

校招生工作规定》的有关条例处理。 有关负责人强调，高职

自主招生在报名和考试中有弄虚作假行为者，一经发现将取

消入学资格。据介绍，试点招生校要按照“条件明确化、程

序规范化、招生办法公开化、录取结果公示化”的要求，制

定详细的自主选拔录取方案，向社会公布，认真做好报名、

考核、录取、公示等各环节工作，确保自主招生的公开、公

平和透明。 10所学校的自主招生工作由各校纪检监察部门全

程参与和监督。如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就规定了自主招生工作

“七不准”：不准利用职权无理刁难考生；不准以招生录取

为条件向考生家长索取财物；不准接受任何妨碍执行招生政

策规定和纪律的宴请或贵重礼品；不准违反招生工作程序，

徇私舞弊为子女、亲朋好友开方便之门；不准递纸条干扰学

校的录取工作，不准对不符合录取标准的考生作不负责任的

承诺；不准擅自调、退考生档案；不准无理拒录符合录取标

准的考生；不准降低录取标准指名录取低分考生。据悉，其

他学校也都有类似规定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

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